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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建设工程消防施工质量过程监管导
则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歙建管﹝2023﹞164 号

局建管股、质量监督站及各有关单位：

为切实加强全县消防工程质量事前、事中监管，保障消防工

程质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

例》和安徽省住建厅《关于加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消防工

程监管的通知》等相关规定，结合我县工作实际，制定了《建设

工程消防施工质量过程监管导则（试行）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

认真贯彻执行。

歙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3 年 8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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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工程消防施工质量过程监管导则（试行）

为加强消防工程质量的事前、事中监管，保证消防工程质量，

提高消防验收审批效率，进一步优化地方营商环境，创新利企便

民服务举措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《建设工程质量管

理条例》和安徽省住建厅《关于加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消

防工程监管的通知》等相关规定，结合我县工作实际，制定了《建

设工程消防施工质量监督导则（试行）》。

第一条 本导则适用于本县行政区域内已纳入工程质量监督

管理的建设工程，明确了建设工程参建各方的质量责任和质量监

督工作的内容、程序和方法等，作为技术指导性文件。

第二条 质量监督站应当根据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工程建设强

制性标准对辖区内纳入质量监督管理的建设工程消防施工实体

质量、相关主体的质量行为进行监督检查。

本导则所称消防施工实体质量监督，是指监督机构对涉及建

设工程消防安全，重要使用功能的工程实体质量情况实施监督。

本导则所称工程质量行为监督，是指监督机构对涉及消防工

程质量责任主体和建筑材料、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生产、供应企

业、工程质量检测机构、消防设施检测机构等单位履行法定质量

义务的情况实施监督。

第三条 建设单位依法对建设工程消防设计、施工质量负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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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责任。设计、施工、工程监理、消防检测等单位依法对建设工

程消防设计、施工质量负主体责任。建设、设计、施工、工程监

理、消防检测等单位的从业人员依法对建设工程消防设计、施工

质量承担相应的个人责任。建设、设计、施工、工程监理、工程

质量检测机构、消防检测等单位和其从业人员应切实履行各自职

责，严格把控消防工程质量关。

第四条 建设单位应当履行下列消防设计、施工质量责任和

义务：

1.规划方案评审时，应通知我局参与方案的总平、建筑和结

构、建筑电气、消防给水和灭火设施、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及热

能动力等审查。

2、建设单位应当依法履行申请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、消

防验收，办理备案并接受抽查手续。

2. 组织工程参建各方对消防工程设计图纸进行会审。

3.施工过程中按照工程消防设计要求和合同约定，选用合格

的消防产品和满足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材料、建筑构配件和设

备；

4.对施工单位的各种专项施工方案进行审批、批准并组织各

种专项验收或委托监理单位具体实施；

5.不得擅自修改经审查合格的消防设计文件。确需修改的，

建设单位应当重新申请消防设计并报原图审机构进行审查；

6.组织有关单位进行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时，对建设工程消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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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质量是否符合要求进行查验，并编制消防查验报告纳入工程

竣工验收报告。

第五条 设计单位应当履行下列消防设计质量责任和义务：

1.在设计文件中选用的消防产品和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

筑材料、建筑构配件和设备，应当注明规格、性能等技术指标，

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；

2.参加建设单位组织的技术交底；

3.对涉及距离、高度、宽度、长度、面积、厚度等可测量且

影响建筑疏散、排烟等的重要指标，设计单位应出具大样图并在

图中标明净宽尺寸等内容；

4.参加建设单位组织的各种专项验收、建设工程竣工验收，

对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文件实施情况签章确认，并对建设工程消防

设计质量负责。

第六条 施工单位应当履行下列消防施工质量责任和义务：

1.按照建设工程法律法规、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，以

及经消防设计审查合格或者满足工程需要的消防设计文件组织

施工，不得擅自改变消防设计进行施工，降低消防施工质量；

2.按照消防设计要求、施工技术标准和合同约定检验消防产

品和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材料、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质量，

使用合格产品，保证消防施工质量；

3.针对工程实际情况和经审图合格的设计文件编制切实可

行的各专项施工方案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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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填写的工程资料应和工程实际进度吻合，真实有效；

5.参加建设单位组织的各种专项验收、建设工程竣工验收，

对建设工程消防施工质量签章确认，并对建设工程消防施工质量

负责。

第七条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履行下列消防设计、施工质量责

任和义务：

1.按照建设工程法律法规、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，以

及经消防设计审查合格或者满足工程需要的消防设计文件实施

工程监理；

2.在消防产品和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材料、建筑构配件

和设备使用、安装前，核查产品质量证明文件，不得同意使用或

者安装不合格的消防产品和防火性能不符合要求的建筑材料、建

筑构配件和设备；监理单位应在现场抽取防火门、防火窗、耐火

窗、排烟风管等现场安装的建筑材料、建筑构配件和设备，按规

定现场判定，并形成影像和书面资料；

3.参加对施工单位编制的各专项施工方案审核、批准；

4.组织各单位参加对涉及到消防工程中的各检验批、隐蔽、

分项、分部工程验收；

5.参加建设单位组织的各种专项验收、建设工程竣工验收，

对建设工程消防施工质量签章确认，并对建设工程消防施工质量

承担监理责任。

第八条 建筑材料、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生产、供应单位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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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质量负责，应当在进场是提供真实、有效和完整的质量证明

文件。

第九条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对检测质量负责，并对检测

数据的真实性、准确性负责。消防设施检测机构应当按照建设工

程法律法规、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和国家有关规定提供服

务，并对出具的报告负责。

第十条 质量监督站应切实履行自己的监督管理职责，通过

日常抽查、专项巡查、材料现场抽样检测等方式加强对工程消防

施工质量的监督。监督机构开展监督检查，重点抽查以下内容：

1.检查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执行情

况；

2、抽查工程涉及消防的各分部分项及隐蔽工程工程实体质

量；

3.抽查建设工程质量责任主体和质量检测等相关主体的工

程质量行为；

4.抽查进入施工现场的涉及消防的主要建筑材料、建筑构配

件和设备的质量；

5.对建设工程竣工验收进行监督。

第十一条 建设工程消防施工过程中的监督程序和要求

1.建设单位在取得施工许可证后，应报备县建筑工程质量监

督站；

2.县质量监督站在发出《质量监督工作方案》同时，向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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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建各方明确工程涉及消防施工质量的监督程序、内容和要求；

3.建设（监理）单位在完成项目涉及消防的各分部分项关键

节点验收后应通知质量监督站；

4.质量监督站在收到通知后，可依据工程实际情况随机对工

程各关键节点质量情况进行抽查，工程参建各方应及时将抽查中

发现的质量问题整改内容和结果反馈给质量监督站；

5.监督机构对竣工验收的组织形式、验收程序、质量情况等

内容进行监督并出具竣工验收监督记录，发现有违反建设工程质

量管理规定行为的，应当责令整改，重新组织竣工验收。

第十二条 工程质量问题的处理。

质量监督站在检查过程中发现有影响工程质量问题时，责令

改正，并对相关主体的违法违规行为，按照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

条例》等规定处理。

第十三条 附则

本导则由歙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。

本导则自 2023 年 8 月 15 日起在全县试行。质量监督站负责

本导则实施中的技术指导工作。


